
 1 

          防疫資訊宣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42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0 期 

密切接觸者 3+4 居家隔離政策 4 月 26 日上路 
由於本土疫情確診人數越來越多，但有 99.5% 都是輕症與無症狀，為維

持全民正常生活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，自 111 年 4 月 25 日起實施重

點疫調，4 月 26 日起縮短居家隔離天數為「 3 + 4 天」政策。未來密切接觸

者縮短居家隔離天數為「 3 + 4 天」，前 3 天居家隔離期間不得外出；後 4 
天自主防疫每日進行快篩，快篩陰性即可出門，而居家檢疫仍維持「 10 + 7 
天」，以及確診者須登入疾管署發送連結，填寫密切接觸者相關訊息。 

進一步來說， 3+4 居隔政策，要求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，也就是確診回

推 2 日的同住家人、同事（九宮格計算）、同班同學等，需進行 3 天居家隔

離，原本居家隔離第 1 天與第 3 天需進行快篩，陰性則進行 4 天自主防疫，

可戴口罩出門、採買，而調整為，居家隔離第 3 天不必快篩，直接進入 4 天

自主防疫期。而這 4 天，民眾依然得進行快篩，指揮中心建議，民眾出現症狀

或要出門時，可進行快篩，4 日最多 4 次。 

新制被匡列者從最後接觸日起的 3 天進行居家隔離，居家隔離期間，須

待在家中以 1 人 1 室為原則，不得外出，完成接觸者匡列後即安排快篩，

若快篩陽性便須前往指定地點做 PCR 檢測。在後 4 天自主防疫部分，則每

日進行快篩，快篩陰性者可外出工作及探買生活必需品，但外出須全程佩戴口

罩，且禁止在餐廳內用餐、聚餐、聚會、前往人潮擁擠場所及與不特定對象接

觸等行為，也不可上學。指揮中心指出，4 月 26 日開始實施居家隔離「 3 + 4 」
新制，目前已居家隔離超過 3 天者，自 4 月 27 日開始解除隔離。 

檢附「確診者主動回報及接觸者匡列」、「縮短隔離天數為 3+4 天」、「調

整居家隔離天數及相關防疫措施」等說明，敬請據此修訂公司/企業/公私立機

構現有之持續營運計畫，並落實執行，謝謝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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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


